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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 � �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陈莉茜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凃立俊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孙丽

公司负责人陈莉茜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凃立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孙丽声明

：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３

，

１４０

，

１１７

，

４０９．２２ ３

，

１８８

，

８２９

，

８６９．８７ －１．５３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

，

６５４

，

２０９

，

８６６．０７ １

，

６５２

，

８０２

，

１８６．４７ ０．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７５ ３．７５ ０．０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６３

，

６２９．７６ －９９．３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

，

８７７

，

５７９．６０ １２

，

８７７

，

５７９．６０ ９．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１ －６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７８ ０．７８

增加

０．０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３５ ０．３５

减少

０．３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

，

１２３．８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２８０．９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３６．８６

合计

７

，

０３３

，

２９３．９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８

，

１５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０

，

７９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３９５

，

２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１９９

，

９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２３４

，

１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４０８

，

２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４４

，

３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许映惠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炽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马元城

９３１

，

２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黄静

９１２

，

２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

元

）

年初余额

（

元

）

增减

（

％

）

其他应收款

１９

，

２６４

，

８０４．２９ １１

，

２５４

，

９７８．００ ７１．１７

应付职工薪酬

２

，

１５４

，

２０１．３０ ５

，

２９１

，

４９７．１１ －５９．２９

应付股利

１１

，

４６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年同期金额

（

元

）

增减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

，

１８１

，

２８５．２４ ４

，

０２４

，

２６１．８１ －４５．８０

管理费用

４

，

０８９

，

７９８．８０ ２

，

３１６

，

６１１．５１ ７６．５４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００

，

７２８．５９ －５０４

，

６０１．４６ ２５８．６９

营业外支出

９

，

１２３．８６ ６９

，

２３９．６１ －８６．８２

所得税费用

２

，

１５７

，

２３９．６９ ４

，

０７３

，

５１２．９６ －４７．０４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９

，

１７９．２７ １１５

，

６４０．４５ －７４．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 ０．０３ －６６．６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３

，

６２９．７６ ２３

，

６１３

，

７２１．８２ －９９．３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６５７

，

７１９．７８ －１９

，

５６０

，

１９４．７９ ８６．４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８７０

，

４００．００ －７２４．２０

１

、

其他应收款本报告期比年初数增加

７１．１７％

，

主要原因是隧道投资补贴款增加

；

２

、

应付职工薪酬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９．２９％

，

主要原因是应付工资减少

；

３

、

应付股利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０％

，

主要原因是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利润分配决

议

，

向全体股东派送现金股利

１１

，

４６９

，

９００

元

，

本报告期内该股利尚未实施完毕

；

４

、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５．８０％

，

主要原因是收入减少

，

计提的税款相应减少

；

５

、

管理费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７６．５４％

，

主要原因是中介费用较同期增加

；

６

、

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５８．６９％

，

主要原因是应收款项增加

，

计提的坏账损失相应增加

；

７

、

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８６．８２％

，

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减少

；

８

、

所得税费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７．０４％

，

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总额减少

，

所得税费用相应减少

；

９

、

少数股东损益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７４．７７％

，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净利润减少

；

１０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６６．６７％

，

主要原因是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

，

使得房地产

销售利润下降

；

１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９９．３１％

，

主要原因是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

，

使得房地

产销售收入下降

；

１２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０．００％

，

原因同上

；

１３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８６．４１％

，

主要原因是支付的隧道工程尾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

１４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７２４．２０％

，

主要是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因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针对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本公司股票已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起临时停牌

，

且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２

月

３

日相关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本公司收到

《

省国资委关于武汉市水务集团与武汉控股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可行性分析报告预审核意见

的函

》，

湖北省国资委已原则同意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相关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等议案内容

，

并于

３

月

２０

日对外披露

，

公司股票已于

３

月

２０

日复牌

。 （

详见

《

中国

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相关公告

）

２

、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长江隧道建设有限公司已对武汉仲裁委

（

２０１１

）

武仲裁字第

００７５０

号裁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递交了

《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

》，

申请撤销前述裁决书

，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

。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４

日相关

公告

）

３

、

经公司研究决定

，

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起公司信息披露报纸增加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

报

》。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相关公告

）

３．３

公司

、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

，

除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所做出的特殊承诺

外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没有做出其他承诺事项

。

股改的特别减持承诺及现金分红承诺已履行完毕

，

且充分披露

；

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的承诺

，

公司将结合发展及相

关的政策法规逐步推进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现金分红

。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莉茜

2012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95� � �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12-010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6

日发出通知

,

并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本公司召开董事会七届十四次

会议

,

公司共有董事

9

名

,

出席会议董事

9

名

。

会议由董事长冯兆一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会成员

、

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

关人员列席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泰达控股

)

签订的

2012

年度

《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租赁合同

》

(

以下简称

《

资产租赁合同

》

)

的议案

。

会议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鉴于公司与泰达控股签定的

《

资产租赁合同

》

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公司与泰达控股重新签订了

《

资产租赁合同

》。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

,

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

,

四名关联董事冯兆一先生

、

朱文芳女士

、

胡军先生

、

屈爱国先生回避表

决

,

其他五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

董事意见

(

详见同日披露的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

)

。

该项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

除此之外

,

该项关联交易无须履行其他批准程序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天津泰达热电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达热电

”

)

签订

2012

年度

《

天津泰达热电公司与天津滨海能源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租赁合同

》

(

以下简称

《

资产租赁合同

》

)

的议案

。

会议以

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鉴于公司与泰达热电签定的

《

资产租赁合同

》

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公司与泰达热电重新签订了

《

资产租赁合同

》。

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

,

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

,

四名关联董事冯兆一先生

、

朱文芳女士

、

胡军先生

、

屈爱国先生回避

表决

,

其他五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董事意见

(

详见同日披露的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

)

。

该项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

除此之外

,

该项关联交易无须履行其他批准程序

。

三

、

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津联热电

”

)

签订

2012

年度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

》

(

以下简称

《

蒸汽购销合同

》

)

的议案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鉴于公司与津联热电签定的蒸汽购销合同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公司与津联热电重新签订了

《

蒸汽购销合同

》。

该项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批准

。

四

、

审议通过了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华能源

”

)

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津联热电

”

)

签订

2012

年度

《

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

》

的议案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鉴于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签定的蒸汽购销合同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重新签订了

《

国华能源发

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

》。

该项议案将提请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

五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出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上述相关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上的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

公

司重大合同公告

》、《

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695� � � � �证券简称 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11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鉴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达控股

”

)

签定的租赁其热源四厂资产的

《

天津泰达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与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租赁合同

》

(

以下简称

《

资产租赁合同

》

)

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公司

与泰达控股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本公司签订了

2012

年度的

《

资产租赁合同

》

,

合同约定

2012

年公司租赁热源四厂资产的租赁费

为

1722

万元

,

租赁期限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2.

鉴于公司与天津泰达热电公司

(

简称

“

泰达热电

”

)

签订的租赁其热源二厂

、

三厂资产和人员的

《

天津泰达热电公司与天

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租赁合同

》

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公司与泰达热电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本公司签订了

2012

年度的

《

资产租赁合同

》

,

合同约定

2012

年公司租赁热源二

、

三厂资产及人工劳务的租赁费为

2970

万元

。

3.

公司预计

2012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

关联交易类别 产品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２

年预计总金额

（

万

元

）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２０１１

年实际总金额

（

万元

）

资产租赁 热源四厂资产 泰达控股

１７２２ １００％ １７２２

资产租赁 热源二厂

、

三厂资产 泰达热电

１２５４ １００％ １２５４

人工劳务

热源二厂

、

三厂相关人

员

泰达热电

１７１６ １００％ １７１６

(

二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

泰达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

37.30%

的股份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0.1.3

条第一项之规定

,

本公司认为公司与泰达控股的资产租赁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2.

泰达热电为公司控股股东泰达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

泰达控股持有泰达热电

100%

的股份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

市规则

》

第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

本公司认为公司与泰达热电的资产租赁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

三

)

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情况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6

日发出通知

,

并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本公司召开六届三十次会议

,

公

司共有董事

9

名

,

出席会议董事

9

名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冯兆一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会成员

、

董事会秘书和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

人员列席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泰达控股签订

《

资产租赁合同

》

的议案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泰达热电签订

《

资产租赁合同

》

的议案

。

上述议案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

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

,

四名关联董事冯兆一先生

、

朱文芳女士

、

胡军先生

、

屈爱

国先生回避表决

,

其他五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独立董事发表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权

。

除此之外

,

上述关联交易无须履行其他批准程序

。

(

四

)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泰达控股是天津开发区管委会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单位

,

成立于

1985

年

5

月

28

日

,

法定代表人张秉军

;

税务登记号

码

:120115103101120X;

注册地址

: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达街

9

号

1201;

注册资本

:74.7

亿元

;

经营业务范围

:

以自有资金对工业

、

农业

、

基础设施开发建设

、

金融

、

保险

、

证券业

、

房地产业

、

交通运输业

、

电力

、

燃气

、

蒸汽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建筑业

、

仓储

业

、

邮电通讯业

、

旅游业

、

餐饮业

、

旅馆业

、

娱乐服务业

、

广告

、

烟酒生产制造

、

租赁服务业

、

食品加工及制造

、

教育

、

文化艺术

业

、

广播电影电视业的投资

;

高新技术开发

、

咨询

、

服务

、

转让

;

各类商品

、

物资供销

;

企业资产经营管理

;

纺织品

、

化学纤维

、

电子

通讯设备

、

文教体育用品加工制造

;

组织所属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效期内经

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

泰达控股是天津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

,

实力雄厚

。

截至

2010

年末

,

泰达控股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73.75

亿元

,

主营业务收入

578.3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0.41

亿元

。

2.

关联方泰达热电

(1)

泰达热电是公司控股股东泰达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

成立于

1987

年

,

法定代表人张艳

;

注册地址为天津开发区第七大街

21

号

;

税务登记号码

:120115104314303;

注册资本

3.2

亿元人民币

,

经营业务范围为

:

电力生产

;

蒸汽

、

热水生产和供应

;

电力蒸汽

、

汽

水生产技术咨询等

。

(2)

截至

2011

年末

,

泰达热电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1638.64

万元

,

营业收入

7544.15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1484.47

万元

。

(3)

泰达热电是公司控股股东泰达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

泰达控股持有泰达热电

100%

的股份

。

与上市公司由同一法人直接

控制而构成关关系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本公司与泰达控股签署

《

资产租赁合同

》

(1)

公司租赁泰达控股拥有的热源四厂全部土地

、

建筑物

、

构筑物等固定资产

、

设备

、

仪器及在用生产用品

。

该项资产权属

清晰

,

不存在资产抵押或者第三人权利

,

也不存在涉及诉讼

、

仲裁等重大争议事项

。

所租赁设备运转状况良好

,

租赁资产生产能

力为

160

吨蒸汽

/

小时

。

该项资产于

2010

年底完成固定资产转固

,

转固总额为

32,374

万元

,

账面原值

32,374

万元

。

(2)

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该项资产账面原值为

32,374

万元

,

已计提折旧为

4,393.05

万元

、

折旧

,

该项资产净值为

27,980.95

万元

。

2.

本公司与泰达热电签署

《

资产租赁合同

》

(1)

本公司租赁泰达热电拥有的热源二厂

、

热源三厂建筑物

、

构筑物等固定资产

、

设备

、

仪器及在用生产

、

办公用品

。

所租

赁资产权属清晰

、

不存在资产抵押或者第三人权利

,

也不存在涉及诉讼

、

仲裁等重大争议事项

。

所租赁设备运行状况良好

,

租

赁资产生产能力为

286

吨蒸汽

/

小时

。

(2)

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该项资产账面原值为

30,416.14

万元

,

已计提折旧为

20,042.70

万元

,

该项资产净值为

1,1361.30

万元

。

(3)

泰达热电随资产派遣约

150

人至本公司从事热源二厂

、

热源三厂生产运营工作

,

主要从事锅炉运行的操作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

一

)

关于租赁泰达控股资产的价格

公司租赁关联方泰达控股拥有的热源四厂资产的定价原则为

:

遵循市场化原则

,

依据设备的现状及运行状况

,

参照设备及

固定资产的价值及折旧情况

,

根据所租赁资产的不同属性确定分类折旧率

,

以当年的折旧费作为成本

,

折旧费的

15%

作为毛利

,

通过与泰达控股公司协商确定租赁资产价格

。

按照目前热源四厂的账面原值和净值的现状

,

经与泰达控股公司协商

,

确定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租赁资产的租赁费为

1,722

万元

。

(

二

)

关于租赁泰达热电公司资产的价格

1

、

公司租赁关联方泰达热电公司拥有的热源二厂

、

三厂资产的定价原则与前述的资产租赁原则

(

公司租赁泰达控股所属

热源四厂的定价原则

)

相同

。

经与泰达热电公司协商

,

确定了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租赁热源二厂

、

三厂资产的

租赁费为

1254

万元

,

租赁金额与上年相同

。

2

、

关于劳务价格

为了保证租赁的泰达热电资产中设备的正常运转

,

公司随资产租赁泰达热电员工

,

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

,

依据是参考目前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同行业的用工工资标准

,

经公司与泰达热电协商确定

。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平均每名员工按

11.44

万元

/

年的标准

,2012

年全年共计

1,716

万元

,

支付给泰达热电员工

,

支付标准与上年相同

。

五

、

本次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公司与泰达控股签署的

《

资产租赁合同

》

1.

交易内容

:

公司租赁泰达控股拥有的热源四厂全部土地

、

建筑物

、

构筑物等固定资产

、

设备

、

仪器及在用生产用品

;

2.

泰达控股承诺该租赁资产配套完整

,

性能正常

,

足以保证本合同项下租赁资产于交接时能进行正常的热力产品

(

具体为

蒸汽

、

热水

)

的生产与供给

;

3.

交易价格

:

公司资产租赁的年租金为

1,722

万元

;

4.

结算和支付方式

:

公司按季支付租金

,

每季度初十日内支付本季度租金

,

季租金为

430.50

万元

;

5.

合同期限

: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

二

)

本公司与泰达热电签署的

《

资产租赁合同

》

1.

交易内容

:

本公司租赁泰达热电拥有的热源二厂

、

热源三厂建筑物

、

构筑物等固定资产

、

设备

、

仪器及在用生产

、

办公用

品

;

承租方应在租赁期内接受出租方全部员工

,

并根据生产

、

经营的要求合理安排劳动用工

,

保障职工合法劳动权益

。

2.

泰达热电承诺该租赁资产配套完整

、

性能正常

,

足以保证租赁资产于交接时能进行正常的热力产品的生产与供给

。

3.

交易价格

:

本公司支付资产租赁的费用总额为

2,970

万元

。

4.

结算和支付方式

:

每月

15

日前支付上月租金

,

租金交付方式为银行转帐方式

。

5.

合同期限

: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本合同期满

,

双方均未在合同期限届满前

30

日向对方提出变更或终止

本合同的书面要求时

,

本合同自动延续一年

,

任何一方在前述期限内提出变更要求时

,

双方应另行协商

,

重新签订

《

资产租赁合

同

》。

以后年度合同延续

,

亦按上述方式处理

。

六

、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是天津开发区

(

东区

)

生产蒸汽和热水的唯一供应商

,

公司本次租赁的标的资产为区域内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外

的全部热源厂资产

,

公司与泰达控股

、

泰达热电签定

《

资产租赁合同

》

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规模的扩大

,

继续保证了公司在天津

开发区内生产蒸汽和热水的唯一供应商的优势

,

有效避免了区域内的同业竞争

,

促进了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

七

、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至本公告披露日

,2012

年公司与泰达控股

(

包括其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热电公司

)

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额为

1,

811.63

万元

,

其中公司与泰达控股直接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累计总额

664.88

万元

,

公司与天津泰达热电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累

计总额

1,146.75

万元

。

八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鉴于公司与关联方签定的

《

资产租赁合同

》

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公司与关联方将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本公司签订

《

资产租赁合同

》。

我们认为

,

公司作为在天津开发区

(

东区

)

生产蒸汽和热水的唯一供应商

,

此次资产租赁价格是按照市场化原则

,

经双方协

商确定的

、

是公允的

。

本次与关联方签订的

《

资产租赁合同

》

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规模的扩大

,

继续保证公司在天津开发区生

产蒸汽和热水的唯一供应商的优势

,

有效避免了同业竞争

,

促进了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意见

:

1

、

关于决议表决程序

。

由于上述议案为关联交易

,

董事会在审议以上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对

该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

并一致通过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2

、

关于交易的公平性

。

在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中

,

公司是按照市场化原则

,

经与关联方协商确定的资产租赁价格

,

已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

。

我们认为

,

公司作为在天津开发区生产蒸汽和热水的唯一供应商

,

此次资产租赁价格是按照市场化原则

,

经

双方协商确定的

、

是公允的

。

本次签定的

《

资产租赁合同

》

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规模的扩大

,

继续保证公司在天津开发区生产

蒸汽和热水的唯一供应商的优势

,

有效避免了同业竞争

,

促进了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我们同意公司签署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

并据此进行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

。

九

、

备查文件

(1)

公司与泰达控股签订的

《

资产租赁合同

》

(2)

公司与泰达热电签订的

《

资产租赁合同

》

(3)

董事会决议

(4)

独立董事的事先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95� � �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12-012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合同签署情况

1.

鉴于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

(

简称

“

津联热电

”

)

签订的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

电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

》

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公司与津联热电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本公司签订了

2012

年度的

《

蒸汽购

销合同

》

,

合同约定

2012

年度公司与津联热电之间的蒸汽销售价格为

169.98

元

/

吨

(

不含税

)

。

2.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

简称

“

国华能源

”

)

与津联热电签订的

《

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

》

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

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本公司签

订了

2012

年度的

《

蒸汽购销合同

》

,

合同约定

2012

年度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之间的蒸汽销售价格为

169.98

元

/

吨

(

不含税

)

。

二

、

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

:

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2.

合同的履行期限

: 2012

年

1

月

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3.

合同履行的重大风险

:

(1)

存在由于第三方原因造成外界环境变化

,

造成合同不能完整履行的风险

;

(2)

根据合同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

,

存在买方未依本合同约定向本公司支付蒸汽价款的风险

;

以及卖方因产品质量不合格

而导致赔偿或被买方停止产品上网的风险

。

4.

合同履行对公司年度经营成果重大影响的说明

本次签署

《

蒸汽购销合同

》

中约定的

2012

年蒸汽销售价格与

2011

年蒸汽销售价格持平

,

对公司

2012

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

。

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

:2012

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为

-1,500

万元至

-1,300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约

-0.0675

元至

-

0.059

元

,

与上年同期业绩基本持平

(

详见公司于同日对外公告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

)

。

三

、

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津联热电

。

津联热电是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

股份代号

0882.hk)

的控股子公司

,

持股比例

90.94%,

法定代表人

:

徐天大

;

注册资本

:26294

万元

;

税务登记号码

:120115722984523 ;

注册地址

:

天津开发区第七大街

21

号

;

经营业务范围为

:

电力

、

蒸汽

、

热水生产和销售及相关的生产技术咨询

、

服务

。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否

2.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津联热电

2009

年蒸汽业务收入金额为

5.29

亿元

,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92.19%;2010

年蒸汽业务收入

金额为

6.26

亿元

,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92.93%;2011

年蒸汽业务收入金额为

6.82

亿元

,

占当年营业收入的

92.92%;

3.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在天津开发区实行区域集中供热

、

厂网分离模式下

,

本公司从事热源生产

,

津联热电从事管网运营

,

公司销售热力产品给

津联热电

,

是唯一供应商与用户关系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津联热电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39,309.88

万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

60,

628.54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6,883.58

万元

。

经营财务状况良好

,

具备履约能力

。

本公司自

2004

开始与津联热电发生蒸汽销售交易

,

交

易对方信用状况良好

。

四

、

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本公司与津联热电签署的

《

蒸汽购销合同

》

1.

交易内容

:

公司向津联热电出售蒸汽

、

热力产品

,

津联热电向公司支付蒸汽价款及税金

。

2.

交易价格

:

本合同项下蒸汽价格为

169.98

元

/

吨

(

不含税

),

热水炉供热量折合成蒸汽量计算

。

3.

结算方式

:

津联热电应于每月

15

日前将上月公司所供蒸汽款以银行转帐方式支付给公司

。

4.

合同期限

: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本合同期满

,

双方均未在合同期限届满前

30

日向对方提出变更或终止本合同的书面要求时

,

本合同自动延续一年

,

任何一

方在前述期限内提出变更要求时

,

双方应另行协商

,

重新签订

《

蒸汽购销合同

》。

以后年度合同延续

,

亦按上述方式处理

。

5.

合同生效条件

:

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6.

合同签署时间

:2012

年

4

月

17

日

。

7.

合同生效时间

:2012

年

4

月

17

日

8.

违约责任

:

卖方责任

:(1)

供汽质量末达到规定标准的

,

应按本合同约定单价的

80%

计价

。

卖方多次供汽质量不合格

,

买方有权停止其

上网资格

。

(2)

如甲方供汽系统发生紧急故障需临时停止供汽

,

应对买方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买方责任

:(1)

买方因自身原因需停止使用蒸汽时

,

在关闭进网阀门前

,

买方未在计量表后放空消压

,

影响卖方生产系统的正

常运行而给卖方造成的损失由买方承担

。

(2)

买方未依本合同约定向卖方支付蒸汽价款的

,

应按逾期金额每日万分之三的比例计付违约金

。

迟延超过三十天的

,

违

约金按万分之五比例计付

。

9.

其他事项说明

本合同约定的蒸汽购销价格是公司

、

津联热电双方结合经政府核准的津联热电热力产品零售价格和政府应给予津联热

电的热力类公共产品财政补贴等情况协商确定的

,

鉴于

2012

年度应给予津联热电的财政补贴核定工作尚未完成

,

公司

、

津联热

电双方经过协商一致签署本合同

,

待津联热电的财政补贴金额确定后

,

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

,

双方可再行协商调整蒸汽购销价

格并签订补充协议

。

(

二

)

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签署的

《

蒸汽购销合同

》

的交易内容

、

价格

、

结算方式

、

合同期限以及生效时间

、

条件和违约责任

等内容与上述公司与津联热电签署

《

蒸汽购销合同

》

的相关内容相同

。

五

、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分别与津联热电签定了

2012

年度

《

蒸汽购销合同

》

,

约定蒸汽销售价格为

169.98

元

/

吨

(

不含税

),

与

2011

年蒸汽销售价格保持一致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

《

蒸汽购销合同

》

的签定保证了公司正常稳定的

生产经营

,

缓解了因煤炭价格高位运行给热力生产企业带来的压力

,

促进了公司可持续性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与津联热电同属于热力类公共产品生产与销售链条企业

,

在天津开发区实行区域集中供热

、

厂网分离模式下

,

本公司

从事热源生产

,

津联热电从事管网运营

,

公司销售热力产品给津联热电

,

该合同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

。

六

、

合同的审议程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6

日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在本公司召开董事会七届十

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签订

《

蒸汽购销合同

》

的议案

,

本合同将提请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

七

、

其他相关说明

1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

2

、

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与津联热电签订的

《

蒸汽购销合同

》。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95� � �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12-014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名称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召集人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

、

合规性说明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七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出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

(

四

)

会议时间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

(

星期四

)

下午

2

时

2

、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5

月

1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00

—

3∶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9

日下午

3∶00

至

2012

年

5

月

10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

(

五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采用网络投票方式的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

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六

)

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2

年

5

月

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

七

)

会议地点

: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27

号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会议审议事项合法性和完备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

2012

年

3

月

13

日

、

4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二次

、

七届十四次会议及公司监事会七届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相关资料完整

。

(

二

)

审议事项

:

1.

审议公司董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

2.

审议公司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

3.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4.

审议公司聘请

201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5.

审议公司与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2012

年度

《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租赁合同

》

的议案

;

6.

审议公司与天津泰达热电公司签订

2012

年度

《

天津泰达热电公司与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租赁合同

》

的

议案

;

7.

审议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签订

2012

年度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

司蒸汽购销合同

》

的议案

;

8.

审议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签订

2012

年度

《

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与天津

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蒸汽购销合同

》

的议案

。

上述提案的详细内容

,

请见

2012

年

3

月

15

日

、

4

月

19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网

(

网址

:http://www.cninfo.

com.cn)

的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二次

、

七届十四次会议及公司监事会七届四次会议的

《

董事会决议公告

》、《

监事会决议公告

》、

《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

重大合同公告

》

等资料

。

三

、

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

:

(1)

法人股东应持单位介绍信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

(2)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票帐户卡

,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股东请仔细填写

《

股东参会登记表

》

(

格式附后

),

以便登记确认

。

以上信函和传

真请在

2012

年

5

月

7

日

17

时前送达公司证券部

。

2.

登记时间

:

2012

年

5

月

4

日

、

5

月

7

日

(

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3:30)

。

3.

登记地点

:

本公司证券部

(

天津市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27

号综合办公楼

3

层

)

邮政编码

:300457

联系电话

:022-66202230,

联系传真

:022-66202232

联系人

:

郭锐先生

、

张向东先生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式的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00

—

3∶00

。

2.

投票期间

,

深交所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６９５

滨能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输入买入指令

;

(2)

输入证券代码

360695;

(3)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输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

元代表议案

1,2

元代表议案

2,

依次类推

……。

总议案对应申报价格

100

元

,

代表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每一议案相应的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所示

:

议案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１

元

２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２

元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３

元

４

公司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４

元

５

公司与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租赁合同

５

元

６

公司与天津泰达热电公司签订的资产租赁合同

６

元

７

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签订的蒸汽购销合同

７

元

８

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签订

的蒸汽购销合同

８

元

(4)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对应申报股数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表决意见种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5)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5.

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

身份认证

。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 .cninfo.com.cn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号

”、“

身份证号

”

等资料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

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０６９５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

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时

,

可向深圳证券

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

登录网址

: http://wltp .cninfo.com.cn)

(1)

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

http://wltp .cninfo.com.cn

”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中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

(2)

进入投票系统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号

”

和

“

服务密码

”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

者可选择

CA

证书方式登录

)

(3)

进入投票系统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

并根据网页提示进行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3.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9

日下午

3∶00

至

2012

年

5

月

10

日下

午

3∶00

间的任意时间

。

五

、

其他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费

、

交通费自理

。

六

、

备查文件

2012

年

3

月

15

日

、

4

月

19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十二

次

、

七届十四次会议及公司监事会七届四次会议的相关公告

。

特此公告

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4月18日

附

: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股东帐号

:

持股数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联系地址

:

邮编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本人

(

单位

)

出席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对会议通知中

所列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为法人股股东

,

应加盖单位印章

)

受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 � �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１．３

公司负责人冯兆一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兴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沈志刚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

：

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资产总额

（

元

）

１

，

３４４

，

８００

，

１８２．９９ １

，

２６７

，

１７１

，

２３５．４５ ６．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３１０

，

７６１

，

２９８．１７ ３０５

，

９８６

，

１４０．２７ １．５６％

总股本

（

股

）

２２２

，

１４７

，

５３９．００ ２２２

，

１４７

，

５３９．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４０ １．３８ １．４５％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３００

，

４４１

，

９３９．４２ ２６２

，

５６２

，

８９８．４８ １４．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

，

５９２

，

５０２．９０ ４

，

９５５

，

６６０．８４ －７．３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５

，

３９９

，

２００．６６ －７

，

７４１

，

１４４．８９ ２２８．１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０３ ２６６．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４．５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４．５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８％ １．６２％ －０．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１．４８％ １．６２％ －０．１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１４７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２

，

１２２．８２

合计

４４

，

８７７．１８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８

，

３８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８２

，

８５０

，

９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２

，

６０３

，

１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沈阳铁道煤炭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８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魏力军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东平

１

，

４７８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培英

１

，

４０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海鹰

１

，

１３３

，

７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投资集团公司

１

，

０９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１

，

０９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１

，

０５１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应收票据降低幅度

１００％

，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票据到期

，

全部收回

。

２

、

应收账款

４６７３５．３１

万元

，

比年初

２９６５８．２３

万元增加

１７０７７．０８

万元

，

增加幅度

５７．５８％

，

主要原因是交易对方的价款中

包含一部分政府补贴

，

目前本期政府补贴正在核定过程尚未实际拨付

，

从而使对方支付能力暂时受到影响

。

截止

４

月

１８

日

，

期后又收回了应收帐款

６５００

万元

。

３

、

存货

３２６１．１７

万元

，

比年初

６７５６．８９

万元降低

３４９５．７３

万元

，

降低幅度

５１．７４％

，

主要原因是本期结束后公司进入生产

淡季

，

燃煤需求量大幅度降低

，

同时

，

燃煤市场供应紧张形势有所缓解

，

为降低成本

，

公司在保障生产的基础上大幅度降

低库存量

。

４

、

应付利息本期较期初降低幅度

１００％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份按照银行规定日期缴付

。

５

、

应交税费

２１４．２４

万元

，

比期初

－１０１．９７

万元增加

３１６．２１

万元

，

增加幅度

３１０．１１％

，

主要是由于根据公司业务量和税法

规定计算的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份应交税金额度大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应交税金额度

。

该部分税金已按照规定于

４

月

１０

日之前交纳入

库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

、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报告期内

，

公司签署新的重大合同事项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及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

（

简称

“

国华能源

”）

分别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

（

简称

“

津联热电

”）

签订了

《

蒸汽购销合同

》，

约定蒸汽销售价格为

１６９．９８

元

／

吨

（

不含税

），

合同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报告期内

，

公司向津联热电公司销售蒸汽金额为

３２

，

１９４．９８

万元

（

含税

），

占本期销售金额的

９５．０７％

。

上述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上述议案将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批

准

（

详情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网上披露的

《

重大合同公告

》）。

二

、

报告期内

，

公司与关联方签署新的关联交易协议事项

。

报告期内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涉及租赁资产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有关协议进行

，

交易金额均在预

计范围之内

。

１．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公司与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简称

“

泰达控股

”）

签订了

《

资产租赁合同

》，

泰达控

股将其拥有的四号热源厂租赁给本公司使用

，

合同约定合同期内租赁费为

１７２２

万元

，

合同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报告期内

，

公司已发生租赁费用

４３０．５

万元

。

２．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公司与天津泰达热电公司

（

简称

“

泰达热电

”）

签订了

《

资产租赁合同

》，

泰达热电将其拥有的热源

二厂和热源三厂租赁给本公司使用

，

合同约定合同期内租赁费

２９７０

万元

，

其中

，

资产的租赁费为

１２５４

万元

，

人工劳务费为

１７１６

万元

，

合同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报告期内

，

公司已发生租赁费用

３１３．５

万元

，

人工费

４２９

万元

。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上述议案将提交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

批准

（

详情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网上披露的

《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公司的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１．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新的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２．

公司以前发生的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及进展情况

（

１

）

公司与云白华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

苏州工业园区云白华鼎烟囱制造有限公司

（

简称

“

云白华鼎

”）

向天津市滨海

新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申请

，

要求公司支付天津开发区四号热源厂三管集束钢烟囱采购合同余款及烟囱增补价格

等共计

３３０．８１

万元及利息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公司收到

《

应诉通知书

》

并应诉

，

认为在由公司代建的四号热源厂项目中

，

公

开招标采购烟囱设备

，

云白华鼎中标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签订了采购合同

，

由其负责烟囱设计

、

制造

、

供货

、

安装等工作

，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烟囱筒体多处发生明显腐蚀

，

严重影响正常使用

，

公司在多次要求其履行合同义务均遭拒绝后另行

委托第三方修复烟囱

，

对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

故请求法院驳回对方全部诉讼请求

，

同时提起

５５．２７

万元及利息的反诉申

请

。

在审理过程中

，

经天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调解

，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天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下达民

事裁定书

。

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

①

由公司一次性支付云白华鼎

１４８

万元

，

由云白华鼎向公司开具

２４８

万元合法有效的增值

税发票

（

含原欠付

１００

万元增值税发票

）；

②

云白华鼎放弃本诉民事诉状中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撤回本诉案件

；

③

公司放弃

反诉状中的全部反诉请求并撤回反诉案件

；

④

本诉案件诉讼费由云白华鼎承担

，

反诉案件诉讼费由公司承担

；

⑤

自云白

华鼎撤诉之日起

，

双方对于

《

天津开发区四号热源厂三管集束钢烟囱采购合同

》

的签订及履行全过程已不存在任何争议

，

任何一方不得再向对方主张权利

。

裁定如下

：

①

准许云白华鼎撤回起诉

；

②

准许公司撤回反诉

。

本诉案件受理费

９５９９

元由

云白华鼎负担

，

反诉案件受理费

４６６４

元由公司负担

。

截至本报告日

，

该案件已审理完毕

，

双方已办理完成相关手续工作

。

（

２

）

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在

《

证券时报

》

披露了上市前的天津灯塔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为天津农药

股份有限公司向建行天津河东支行贷款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的诉讼事项

。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判公司承担一般担保责任

，

此后建行天津河东支行将上述借款合同债权转移给了信达天津办事处

。

公司向法院申请再

审

，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收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

，

判决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１

）

一中经初字第

４７７

号民事判决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原天津灯塔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

对天津农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债务

３００

万元及自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时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止的第三期债务利息

，

利率为年息

１２．６％

部分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

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

原审原告

）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

。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于

１９９３

年

，

当时公司尚未上市

，

在公司上市时所有法律文件和公司档案文件中均没有记载以上诉

讼的担保事项

。

因此本公司资产和负债

（

包括或有负债

）

中从未体现上述担保事项

，

也未列入债务管理

，

本公司认为以上

或有事项没有进入上市公司主体

，

同时依据天津市政府津政纪

［

２００３

］

４５

号

《

关于解决

“

灯塔油漆

”

涉及若干诉讼案件有关

问题的会议纪要

》，

公司因上述诉讼可能承担的或有负债将由泰达控股和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

（

简称

“

渤化集团

”）

承

担

。

泰达控股和渤化集团共同出具了相关承诺函

，

天津市政府的上述安排以及泰达控股和渤化集团的承诺

，

使上述诉讼

不会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

二

、

公司重大担保事项

１．

对外担保事项

（

１

）

公司以前发生

、

但截止报告期末尚在履约期间的担保事项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与中信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

由本公司提供担保

。

截至报告期末

，

该担保合同项下借款余额为

２０００

万元

。

上述担保事项的议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公司董事会第七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情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网上披露的

《

董事会决议公告

》

及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

２

）

报告期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

鉴于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在中信银行天津分行的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

（

由公司提供担保

）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到期还

款

，

根据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

，

国华能源向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分行贷款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由本公司提供担保

。

上述担保事项的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

详情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网上披露的

《

董事会决议公告

》

及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报告期末

，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９．８％

。

本公司除上述两项对外担保事项外

，

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

也无任何逾期担保

。

２．

接受担保事项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本公司与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由

公司控股股东泰达控股提供担保

，

截至报告期末

，

该担保合同项下借款余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

。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本公司与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

由

公司控股股东泰达控股提供担保

，

截至报告期末

，

该担保合同项下借款余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

。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本公司与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由

公司控股股东泰达控股提供担保

，

截至报告期末

，

该担保合同项下借款余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

。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本公司向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

，

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由

公司控股股东泰达控股提供担保

，

截至报告期末

，

该合同项下承兑汇票余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

。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本公司与哈尔滨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

由国华

能源提供担保

，

截至报告期末

，

该担保合同项下借款余额为

２５００

万元

。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本公司向哈尔滨银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

，

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由国华能

源提供担保

，

截至报告期末

，

该合同项下承兑汇票余额为

１４８０

万元

。

（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华能源与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了借款合同

，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由公司控股股东泰达控股提供担保

。

截至报告期末

，

该担保合同项下借款余额为

１５００

万元

。

三

、

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国华热电厂扩建工程项目

：

鉴于天津开发区热力需求快速增加

，

现有的热源及管网供热能力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热负荷需求

，

为了适应天津

开发区的快速发展

，

公司自筹资金正在建设国华热电厂扩建工程项目

。

国华热电厂扩建工程具有节约能源

、

改善环境

、

提

高供热质量等综合效益

，

不仅能够强化开发区投资硬环境

，

还为开发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热力保证

。

国华热

电厂扩建工程项目总投资

１．８

亿元

，

拟建设

２×１３０ｔ ／ ｈ

中温中压循环流化床蒸汽锅炉及附属设施

，

项目建设周期为两年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六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建设国华热电厂扩建工程项目的议案

，

同时

国华热电厂扩建工程项目现已获得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计划局的批复

，

除此之外

，

无需履行其他审批手续

。

此次项

目建设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

详情请参阅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披露的

《

董事会决议公告

》、《

关于建设国华热电厂扩建工程

项目的公告

》）。

报告期内国华热电厂扩建工程项目进度

：

完成了项目前期相关工作包括

：

环评报告

、

合理用能报告

、

安全预评价报

告

、

地质勘查报告等相关工作

；

开展了扩建工程的相关招标工作

，

完成了扩建工程场地内原有蒸汽管网

、

电缆

、

冷却塔

、

凝

结水管道等拆改施工

，

其余工程正在实施中

。

３．３

公司

、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

元

）

－１

，

５００．００

－－

－１

，

３００．００ －１

，

５１８．１４

增长

１．１９％

－－

１４．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７５

－－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８

增长

１．１９％

－－

１４．３７％

业绩预告的说明

�������（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与上年同期业绩基本持平

，

原因是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

末的蒸汽销售价格为

１６９．９８

元

／

吨

，

较

２０１１

年半年报发布时的蒸汽销售价格

１５８．３８

元

／

吨上

涨

１１．６

元

／

吨

；

但由于公司今年煤炭采购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

，

抵销了蒸汽价格的上涨

因素

。

（

２

）

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是燃煤市场价格的变动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

、

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 �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１．３

公司负责人周明轩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连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鄢国根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

：

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资产总额

（

元

）

２

，

４７４

，

７６９

，

９１６．８９ ２

，

５１１

，

２１９

，

８４８．７３ －１．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

，

４３２

，

５０３

，

０３６．６５ １

，

４２４

，

６０１

，

４１６．１２ ０．５５％

总股本

（

股

）

６２２

，

７５５

，

６０４．００ ６２２

，

７５５

，

６０４．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３００ ２．２８８ ０．５２％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５２

，

４１７

，

３７４．４５ １４４

，

７４６

，

５２０．７６ ５．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

，

５５３

，

４１８．６５ ８

，

３６２

，

６０６．５９ －９．６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

，

２２１

，

９１３．８７ ８０

，

６１２

，

５０４．２２ －８８．５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４８ ０．１２９４ －８８．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１３４ －９．７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１３４ －９．７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５３％ ０．６１％ －０．０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０．５３％ ０．６１％ －０．０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１８．２３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４

，

８２９．５６

合计

－１４

，

４８８．６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９１

，

０９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２

，

８５６

，

２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罗寿英

９

，

０８０

，

２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公司

７

，

２８７

，

２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东莞市南城区经济联合总社

７

，

０７５

，

４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叶丽兴

５

，

９５６

，

９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许五华

５

，

８３３

，

８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吴冬香

３

，

５５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维

３

，

５０７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江西富山惠田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３１１

，

９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海南裕景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３

，

２２４

，

０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５９

，

９３４

，

９４０．６４ ９６

，

２４３

，

９６４．６７ －３７．７３％

主要是本期收取售楼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８１

，

９２６

，

９１５．２２ ５７

，

６５２

，

２５４．８７ ４２．１１％

主要是联营企业万科置地有限公司往来款增

加所致

在建工程

３６

，

６１８

，

４９２．４２ ２６

，

１１０

，

４５８．２６ ４０．２４％

主要是煤矿建设导致在建工程增加

应交税费

１６

，

５２７

，

２５７．０２ ４３

，

２１５

，

５３９．８４ －６１．７６％

主要是本期实际缴纳的税费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３３

，

６０４

，

６２９．２５ ２５

，

０３４

，

９９５．９９ ３４．２３％

主要是本期增加结里煤焦公司股权收购款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

３９

，

２００

，

７４６．３３ ５６

，

６９７

，

６６４．０７ －３０．８６％

主要是结里煤焦公司少数股东持股比例减少

所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４

，

３７４

，

５３２．９９ ８

，

２４２

，

３５０．３０ ７４．４０％

主要是本期将土地增值税重分类

，

计入营业税

金及附加所致

销售费用

１１

，

３２２

，

６２９．６９ ６

，

６１３

，

０５５．９６ ７１．２２％

主要是本期增加了促销及广告费用的投入

资产减值损失

－７２

，

１２１．６８ －１１２

，

０９２．９７ ３５．６６％

主要是本期因账龄变化而转回的坏账准备减

少所致

利润总额

１０

，

０３８

，

２０２．５７ １５

，

１３７

，

５１２．４６ －３３．６９％

主要是本期加大了促销和广告费用投入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４２

，

８２６．３３ ４

，

７５８

，

４８４．１１ －９４．９０％

主要是本期收取售楼款减少所致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９

，

２２１

，

９１３．８７ ８０

，

６１２

，

５０４．２２ －８８．５６％

主要是本期收取售楼款减少所致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４２

，

４５７

，

０３２．９９ －３

，

５０８

，

９２３．３０ －１１０９．９７％

主要是增加了煤矿在建工程投入和结里煤焦

公司股权收购的投入所致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３

，

０７３

，

９０４．９１ －６１

，

３９２

，

６４１．６４ ９４．９９％

主要是上年同期归还银行借款的金额较大所

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

、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

公司与广州粤地矿业有限公司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公司以

１８００

万元收购广州粤地矿业有限公司持有

的威宁县结里煤焦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以及该股权下的所有权利

。

在签订该合同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

，

公司已向广州粤

地矿业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５０％

作为首付款

，

即

９００

万元

。

双方正在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积极协助和配合结

里煤焦公司办理相关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

。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

、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

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公司房地产受政策调控

影响情况

，

未提供资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０

日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工业区厂房出租情况

，

未

提供资料

。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３

日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询问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情况

，

未提

供资料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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